
 

 

仝
立
愿
收
貼
工
費
字
人
后
埔
仔
庒
陳
顯
、
奇
，
因
有
築
虛
堆
壹
堆
，
併
開
田
仔
弍
小
坵
，
係

在
陳
厚
田
頭
界
內
額
地
。
上
年
陳
厚
此
田
已
杜
賣
与
張
創
，
欲
照
契
內
田
界
管
業
。
玆
顯
等

兄
弟
听
家
長
陳
玉
珩
秉
公
酌
議
，
愿
将
虛
堆
即
自
剗
平
之
地
及
田
仔
，
听
歸
張
創
一
尽
管

掌
，
永
為
己
業
。
即
日
收
过
張
創
貼
工
費
銀
捌
大
員
完
足
。
此
係
甘
愿
，
顯
等
兄
弟
日
後
不

敢
生
端
滋
事
。
今
欲
有
憑
，
合
仝
立
愿
收
貼
工
費
字
壹
紙
，
付
执
為
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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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書
人
黃
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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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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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
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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乾
隆
肆
拾
叁
年
陆
月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日
仝
立
愿
收
貼
工
費
字
人 

陳 

顯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奇 


